河北体育学院学费住宿费收缴管理办法
冀体院字〔2021〕78号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院学费、住宿费（以下简称学住费）收缴及管理工作，防止拖欠学住费和乱收费行为，保障学院和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保证学院各项事业的正常进行，根据国家和河北省有关收费政策和法律法规，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高等教育是自主办学、自主择业的非义务教育，按时足额缴纳学住费是各类学生应尽的义务。学费收缴是一项政策性强的工作，各系及相关部门要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增强学费收缴工作的责任感，加强对学生依法缴费上学的教育，督促学生按时足额缴纳学费并努力创造条件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多种助学渠道。
第二条 学住费的收取是由学院财务处组织实施。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收费范围执行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并使用河北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河北省非税收入统一票据”。 
第三条 普通全日制学生学住费的收取。学生一般应在每学年开学一周内缴清本学年的学住费，缴费可以通过以下任一方式实现：银行缴费平台支付系统（支持微信）、手机银行支付系统、电汇至学院学费专用账户。各部门均可在学院缴费系统中对学生缴费信息进行查询。
第四条 财务处按照“收支两条线”的要求，将收取的学住费及时足额上缴财政专户，支出由财政按照预算核拨。
第五条 学院针对贫困家庭学生实行“绿色通道”制度。新生报到时由学生处负责办理特困家庭学生学费缓交手续。其他在校生应在开学一周内，由本人向系部提出缓交申请，经所在系部负责人审批后，报学生处审批。学院将采取“奖、贷、助、补”等多项措施，并积极推进国家助学贷款形式缴纳学费，以缓解贫困学生的经济压力。
第六条 收费情况的奖惩措施。将学费收缴情况作为教学单位和主要负责人考核“学生工作”重要指标依据。每年度至11月30日，学住费收缴率大于99%（含）的系部评定为优秀；学住费收缴率大于96%（含）且小于99%的系部评定为良好；学住费收缴率小于96%的系部评定为合格。学住费收缴率达到100%的系部，依据当年实际应缴学生人数，次年按照生均20元标准奖励业务经费（奖励金额不足5000元的按5000元给予奖励；奖励金额不足10000元的按10000元给予奖励）。学住费收缴率低于90%的系部，次年核减业务经费10000元。
第七条 在校生学籍变动时，教务处及相关系部应及时将变动情况通知财务处，财务处按变动后的学生所在年级和专业调整收费标准并组织收费。
第八条 经学院批准，按照学生学籍管理规定办理休学的学生，不办理退费手续，复学后按所在班级的学住费标准实行多退少补。学生缴纳学费、住宿费后，因故退学或提前结束学业，学院根据河北省教育厅、河北省财政厅、河北省物价局印发的《关于向退学学生退还学费住宿费的暂行规定》的通知〔冀教财（2003）17号〕执行。
第九条 学生毕业离校前，财务处要对毕业生缴费情况进行清理。对欠费学生，学校相关部门缓发毕业证、学位证，直至交足学住费为止。
第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由院财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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